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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海口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龙华分局海垦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中队（下称海垦中队）在辖

区开展电动车停放规范与安全隐

患专项执法检查。此次行动旨在

切实消除因电动车违规停放、不

当充电引发的消防安全风险，保

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巩

固社区安全防线。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开展电动车安全专项检查

多措并举防患未“燃”筑牢社区“防火墙”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

走出去 引进来
双向发力提升执法效能

11月 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下称支队）

赴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下称省

总队），参加了一场旨在破解执法实践

难题的专题座谈交流会。会议围绕当

前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中面临的多个

具体案件难点进行深入研讨，有效促进

了执法工作的沟通协调与效能提升。

此次座谈聚焦执法一线遇到的现

实困境与法律适用问题。与会双方就

“违法行为次数如何科学准确认定”“渔

船扣押期间受损赔偿”“案件线索时效”

“非法占用海域的处罚金额裁量”，以及

“拆卸北斗导航设备的关联证据”等6个
案件难题展开了充分而务实的讨论。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执法工作的规范

性、精准性与实效性，是提升海洋与渔

业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

据了解，随着海洋经济发展和渔业

活动形式变化，执法工作面临新挑战。

例如，对于伏季休渔期间多次违规出海

但未进行捕捞作业的行为人，如何界定

“违法次数”；渔船被扣押后，因管理或

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船体受损引发的赔

偿纠纷；擅自拆卸北斗终端以逃避监管

的行为，其证据固定与违法行为关联性

证明存在技术难题。

会议期间，省市两级海洋和渔业

执法机构结合各自办案经验与法律法

规，对上述难题进行了逐条剖析。通

过案例交流、法规解读和操作流程梳

理，双方在多个方面增进了理解，并就

部分问题的处理原则和协作方向初步

达成共识。此次交流不仅为一线执法

人员处理类似复杂案件提供了思路借

鉴，也有力推动了相关执法标准的细

化和统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支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省总队执法经验丰富，为支

队的执法实务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作

用。此次深入探讨，既促进了沟通交

流，又取得了解决具体问题的实效。下

一步，支队将梳理会议成果，并期待通

过常态化的工作交流机制，持续提升执

法办案水平，共同维护好海洋与渔业生

产秩序。 （和利永 邓宇）

A

B
C

统一部署
构建长效监管网络

据了解，电动自行车因其便捷性在海

口市民的日常出行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随

之而来的违规停放、充电不规范等问题也
成为了社区消防安全的重要隐患。特别是

“入室充电”“飞线充电”等行为极易引发火
灾事故，且居民区密集停放的电动车会导
致火势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以来，为形成管理合力，在市、区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部署下，龙华区各镇
街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主动联合辖区消防、
交警、街道办事处等多个单位，开展联合执
法与宣传教育活动，试图从源头管控、执法
查处、宣传教育等多个维度，构建起电动车
安全管理的长效监管网络。

现场执法
严格排查火灾隐患

当天，海垦中队的执法人员深入辖区，

先后对鑫富公寓、三叶花园、开心青年公寓

等多个住宅小区及人员密集场所进行了细

致排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

居民仍存在将电动车停放于楼道内或在室

内进行充电的行为。当即，执法人员进行

了现场安全教育，明确指出此类行为潜在

的严重火灾风险，并现场指导、协助居民将

违规停放的电动车挪移至室外指定的安全

区域。

除纠正居民的不当行为，此次行动还

着重检查了物业管理的安全责任落实情

况。在开心青年公寓，执法人员重点查看

了公共区域的消防设施配置，指导物业人

员将灭火器放置在更加醒目、易于取用的

位置，并现场检验了灭火器的压力指标及

有效期，确保其处于良好备用状态。

执法人员在三叶花园开展检查时，现

场对小区居民进行宣传教育，讲解电动车

在架空层充电的安全隐患，并引导电动车

至规定区域充电，同时要求物业人员加强

管理和引导。执法人员强调，物业管理方

必须加强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并制止电动

车违规入楼、入户现象，同时要确保消防通

道畅通无阻，消防器材完好有效。

宣教引导
共建和谐人居环境

“对于电动车的管理，我们始终坚持

‘防’大于‘治’的原则。”海垦中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是遏制安全隐

患的关键。执法人员日常主要通过两种方

式开展工作：一是加强路面与小区内部的

日常巡查频次，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二是积极开展“上门普法”与社区宣传，

通过面对面向居民讲解电动车火灾案

例、发放宣传资料，并结合现代通讯手

段，在各小区业主微信群内定期推送电

动车安全使用知识、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及警示案例，力求提升全体居民的安全

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经统计，今年以来，海垦中队共联合开

展电动车安全专项检查580余次，发现问题

隐患340余次，并已全部整改完毕。该负责

人说，此类针对性检查将持续开展并扩大

覆盖范围，同时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电

动车使用规定，规范停放、安全充电，共同

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居住环境。

关于要求当事人配合
行政执法调查的公告

当 事 人 ：周 少 华 ，电 话 号 码 ：

159××××3231。据查，东莞市盈嘉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涉嫌同时接受两个以上投

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违反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

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

有关要求，现公告通知你：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7日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与本案相关的证据材料，前往海南省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永泰花苑小区北门

西侧 2楼 201室（联系人：王工，联系电

话：66221850）接受调查询问。

若你逾期未按本公告要求配合调

查，我局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证据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作出处理决

定，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将由你自

行承担。

特此公告。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5年11月11日

关于要求当事人配合
行政执法调查的公告

当事人：洪蒙娜，身份证号码：

360428××××××4320。据查，东莞市盈

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涉嫌同时接受两个

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

咨询业务，违反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

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

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

有关要求，现公告通知你：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7日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与本案相关的证据材料，前往海南省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永泰花苑小区北门

西侧 2楼 201室（联系人：王工，联系电

话：66221850）接受调查询问。

若你逾期未按本公告要求配合调

查，我局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证据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作出处理决

定，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将由你自

行承担。

特此公告。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5年11月11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2022）海综执琼住告字第096-2号

被告知人：上海道虞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K2KTM7N

法人：刘晓

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支路58号A3-2846室

本单位于 2022年 10月 18日对你单位违法转包装饰工

程项目一事立案调查。

经查明，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海南隐虎跨境电商一品

会旗舰店装饰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为上海美凯龙智

装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 1月 12日，你单位与上海美凯龙

智装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你单位承包上述装饰

工程项目。2021年 1月 13日，你单位与海南名笙建筑装饰

工程公司签订《隐虎跨境电商一品会旗航店装饰工程装饰

承包专用合同》，约定由海南名笙建筑装饰工程公司承包上

述装饰工程项目，你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

的责任和义务，将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2021年7
月，你单位与海南名笙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签署《结算单》确

定装饰工程合同价款3350617元。

再查明，你单位作为《隐虎跨境电商一品会旗航店装饰

工程装饰承包专用合同》中专业工程的发包单位，不是海南

隐虎跨境电商一品会旗舰店装饰工程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或

专业承包单位，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

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七项

的规定，判定你单位存在违法转包的行为。此违法转包行

为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民事判决书、现场检查照片、裁

决书等为证。

按照《海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表

（2022年版）》的“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行政处罚

一般裁量标准，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现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工程合同价款 3350617元的 0.6%予以罚款计人民币

20103.7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

条、第四十五条规定，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可在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邮寄书面陈述申

辩意见或到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 340号进行陈述申辩。

逾期未进行陈述申辩申请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本机关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你（单位），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

联系方式：唐甸旺 联系电话：08986588150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2025年11月11日

执法人员开展电动车停放规范与安全隐患专项执法检查。李鑫 摄
住宅楼的宣传标语提醒居民不得“入室充电”。

李鑫 摄

执法人员在开心青年公寓开展电动车安全
隐患排查。 李鑫 摄

执法人员检查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李鑫 摄 执法人员协助居民搬移室内充电的
电动车。 李鑫 摄

为破解执法实践难题，省市海洋和渔业执法机构开展座谈交流。和利永 摄


